
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 107 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活動 

－辦理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工作計畫 

一、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生涯發展教育）。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生涯發展教育及

國中技藝教育相 關經費作業原則（101 年 12 月 7日教育部臺國（四）字

第 1010225627B 號令修正發布，民國 102 年 1月 1日生效）。 

(三)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7 年 6月 28 日新北教技字第 1071186459 號函辦理。 

(四)本校生涯發展教育年度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培養學生生涯發展之基本能力。 

（二）透過職群實作，加深對未來生涯之試探。 

（三）培養自我發展、創造思考及適應變遷的能力。 

（四）建立正確的生涯價值觀，奠定生涯準備的基礎。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輔導處。 

（二）協辦單位：教務處、學務處、導師。 

四、辦理時程：全學年 

五、辦理內容 

（一）成立技藝教育學生遴薦及輔導委員會（簡稱遴輔會） 

  1.遴輔會組織及執掌 

職稱 姓名 執掌 備註 

召集人 呂秋萍 督導辦理技藝教育課程 校長 

執行秘書 許逢泰 策劃技藝教育課程之實施 輔導主任 

委員 王國隆 1.計畫執行進度控管 

2.行政業務協調及配合 

3.課程及活動策劃及執行 

教務主任 

委員 吳崇榮 學務主任 

委員 曾俊逸 行政代表 

委員 陳姿吟 行政代表 

委員 陳琼瑤 行政代表 

委員 汪書瑜 1.協助導師及任課教師瞭

解技藝教育相關事宜 

2.提供學生遴輔相關資料 

*以擔任八年級任課輔導

輔導教師 

委員 詹雅雲 輔導教師 

委員 詹艷翠 輔導教師 

委員 洪至信 前任七年級級導 



委員 陳怡帆 老師為主。 八年級級導師 

委員 陳俊達 九年級級導師 

委員 羅兆琦 七年級級導師 

委員 許添貴 協助辦理遴輔相關事宜 家長會長 

 2.推薦學生參加遴選之班級導師、輔導人員，若非遴輔委員，可邀請列

席提供意見，惟不參與最後決議。 

（二）進行遴選輔導工作 

     1.宣導：輔導處辦理技藝教育導師說明會、學生職群探索活動及家長說

明會，增進親、師、生對技藝教育的認識。 

     2.推薦：由導師、輔導教師進行推薦，鼓勵對於技藝性向明顯或興趣濃

厚之學生申請參加，由輔導處彙整推薦名單。 

     3.遴輔：召開遴輔會訂定遴選原則，遴選適合選讀技藝教育課程之學生，

並作進路輔導建議，內容包含學生之相關領域成績、特殊表現、

導師及輔導教師或其他領域教師之意見及遴輔會綜合建議等。 

     4.進路建議：向學生及家長提供說明及舉辦進路輔導會議。 

  （三）遴輔原則如下： 

       1.學習表現 

 (1)學校相關領域成績、生活常規表現及特殊表現。 

 (2)學生生涯手冊、檔案（學生整體表現成果）。 

     2.認知能力 

 (1)各項測驗結果分析（如：性向測驗、興趣測驗等）。 

 (2)職群試探紀錄（例如：職群試探活動學習單、寒暑假職群試探育樂

營證書等）。 

     3.學習態度 

     4.導師、行政人員、輔導教師之意見或輔導紀錄。 

六、遴輔記分辦法（詳細積分計算規則請見附錄） 

（一）綜合、藝文、健體領域學期成績（27％）。 

（二）生活常規表現，含遲到次數（5％）、出缺席紀錄（20％）及獎（12％）

懲（8％）紀錄，另事、病假合計天數列為同分比序項目。 

（三）師長評比，含導師意見（10％）、輔導教師面談（5％）、行政人員面談

（5％）。 

（四）學生個人表現，含職業試探紀錄（5％）、競賽獲獎紀錄（2％）、是否參

加校內遴選說明會學生場（1％） 



七、經費來源： 

（一）教育局技藝教育遴選輔導相關經費專款補助款、學校預算經費及自籌經

費、家長會補助等。 

（二）經費概算：依「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生涯發展教育及

國中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編列。 

八、本計畫經遴輔會、行政會報討論，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